2021年推免生工作进程安排表
	时间
	工作内容

	9月18日~20日
	1、学生处向各学院下发通知。

2、各学院在20日上午10点前，必须将名额分配办法、学院推荐办法与细则报学生处备案，在备案后向学生公布。
3、学校正式在学生处网站“推免生专栏”对外发布推免生评比通知。

	9月20日~22日
	学生本人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。

	9月23日~25日
	1、学生所在学院按推荐条件进行资格初审、组织推荐工作。
2、各学院在25日（周五）中午12:00前，将推荐人选名单汇总表报学生处。

	9月25日~29日
	1、学院公示2天，公示内容包括姓名、专业、综合测评成绩、成绩绩点、排名等重要信息，并畅通学生申诉和咨询渠道。

2、学生处对各学院提交的推荐名单进行复审；对第②类“有特殊学术专长者”推免生候选人组织专家抽查。

	9月30日
	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对学院推荐名单进行审定；对报名申请“四年制兼职辅导员”、“研究生支教团”免试推研的学生进行公开面试选拔；对体军部推荐的“优秀运动员”推荐名单进行审定。

	9月30日~9日
	学校公示10天。

	10月6日~8日
	学校将推免生公示名单上报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审核，并在“推免服务系统”（网址:http://yz.chsi.com.cn/tm；）进行网上备案。

	10月8日~
10月25日
	具备推免资格的学生10月8日起，登陆“推免服务系统”（网址:http://yz.chsi.com.cn/tm；）进行网上注册，并填报学校；同时可以填3所学校志愿，48小时内不准修改；缴费并参加学校复试，可以同时接收和参加多个学校复试；待学校复试出成绩、发出预录取通知；学生只可以选择则其中一所高校作为“待录取”；网上操作时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操作；以免错过录取。学生在选择“待录取”通知后，请到学院、中心辅导员处备案；若放弃“推免资格”或“待录取”机会请上交书面申请并陈述原因。

注：获得“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接收外校推免生补偿计划”名额的推免生执行相关师范大学接收推免生政策，复试接收(录取)后，不得报考其他研究生招生单位。

	10月25日~30日
	各学院统计推免生录取情况和直博生录取情况汇总表，并上交学生处；

	注意事项：

推免生无需手写纸质《申请表》、无校验码、也无需现场确认、拍照和缴费；以上流程和审核统一在“推免服务系统”（网址:http://yz.chsi.com.cn/tm；）网上进行；网上申报请如实填写，各类排名请严格按照学院公示执行；学生在接受“待录取”通知后，请到学院辅导员处备案。


